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相关规定。

1.营业执照功能。营业执照是登记主管部门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，对企业（含

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下同）资格和一般营业能力进行确认后，颁发给

企业的法律文件。企业凭营业执照即可开展一般经营活动。

2.许可证功能。许可证是审批主管部门依法颁发给特定企业的凭证，涉及行

政审批事项的企业需持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方可从事特定经营活动。

3.“证照分离”改革。“证照分离”改革是在准确区分“证”、“照”功能的基础上，

对除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金融安全、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

外的行政审批事项，采用适当管理方式将许可类的“证”分离出来，通过强化监管

措施、实施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奖惩机制等综合措施，将事前审批转为强化事中

事后监管，有效破解“办照容易办证难”“准入不准营”等突出问题，为企业快速进

入市场提供便利，着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。
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四种方式

1.直接取消行政审批。对设定必要性已不存在、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、行

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实现行业自律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，直接取消。市场

主体办理营业执照后即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。

2.取消审批，改为备案。对取消审批后有关部门需及时准确获得相关信息，

以更好开展行业引导、制定产业政策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行政审批事项，改为备案。

市场主体报送材料后即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，有关部门不再进行审批。

3.简化审批，实行告知承诺。对暂时不能取消审批，但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

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行为的行政审批事项，实行告知承诺。有关部门要履职尽

责，制作告知承诺书，并向申请人提供示范文本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审批条件和

所需材料，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的，当场办理审批。企业

履行主体责任，诚信守诺，达到法定条件后再从事特定经营活动。有关部门实行



全覆盖例行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

罚。

4.完善措施，优化准入服务。对关系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金融安全、生态

安全和公众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审批事项，保留审批，优化准入服务。要

针对市场主体关心的难点痛点问题，精简审批材料，公示审批事项和程序；要压

缩审批时限，明确受理条件和办理标准；要减少审批环节，科学设计流程；要下

放审批权限，增强审批透明度和可预期性，提高登记审批效率。


